
证券代码:002669� � �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5-039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5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

2015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5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５２

，

４９３

，

０１６．８３ １９７

，

６３５

，

４３８．８９ ７８．３６％

营业利润

６９

，

６４０

，

９３２．５１ ２７

，

３３７

，

７４４．６９ １５４．７４％

利润总额

７０

，

２５２

，

１９０．６４ ２７

，

７９４

，

２７０．５５ １５２．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９

，

０６９

，

２９４．６９ ２３

，

２１４

，

５９７．１９ １５４．４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９５ ０．１１６ １５４．３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１０％ ４．０５％ ５．０５％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８１１

，

８０７

，

８２２．９４ ７７５

，

６０１

，

８２０．０６ ４．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６７

，

２６１

，

６１１．６８ ６２２

，

１９２

，

３１６．９９ ７．２４％

股 本（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３．３４ ３．１１ ７．４０％

注

:1

、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

、上述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5,249.30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78.36%;

营业利润

6,964.09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154.74%;

利润总额

7,025.22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152.7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06.93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154.45%

。 业绩上升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不断

加强销售力度

,

销售收入持续增加

,

主营业务发展良好

,

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明显提升。

报告期内

,

基本每股收益

0.295

元

/

股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0%,

较上年同期增加

5.05

个百分点。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

总资产

81,180.78

万元

,

较年初增长

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66,726.16

万元

,

较年初增长

7.24%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2015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339.33~6,500.06

万元

,

本次业绩快报不存在业绩预计的差异。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69� � �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5-038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

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康达新材

,

证券代码

:002669)

自

2015

年

5

月

11

日

上午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

018)

。停牌期间

,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6

日、

2015

年

5

月

23

日、

2015

年

5

月

30

日、

2015

年

6

月

6

日、

6

月

13

日、

6

月

20

日、

6

月

30

日、

7

月

7

日、

7

月

14

日、

7

月

21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

,

各中介机构已开展尽职调查并基本完成本次拟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初稿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由于该事

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避免引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

经申请

,

公司股票

自

2015

年

7

月

28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公告一次事项进

展情况。待相关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通过指定媒体及时披露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

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

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29� � �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8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股票（证券代码：

002229

，证券简称：鸿

博股份）连续一个交易日（

7

月

27

日）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

7

月

20

日至

7

月

24

日）日均换

手率比值超过

30

倍，且累计换手率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公司可能或者已经对本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事项：公司实

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预计合计增持总金额超过

1

亿

元人民币（公告编号：

2015-041

）。

（四）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

（六）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业绩与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预计范围不存在较大

差异。

（二）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20

日起连续三个交易日（

7

月

20

日、

7

月

21

日、

7

月

22

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2015

年

7

月

23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6

）。

（三）截至目前，公司无纸化彩票代购业务仍处于暂停状态，具体恢复时间待定。该业务

的暂停对公司第一季度净利润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预计将导致

2015

年半年度代销费用收

入及净利润下降，对公司

2015

年

1-6

月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已通过集合资管计划增持了部分公司股票，但

未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在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

（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工作，已确定该事项参与

员工数为不超过

200

人，资金规模在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含

3000

万元），公司将尽快完成草

案的编制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六）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10� � �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15-62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

2013

〕

110

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

、对本次会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系，公司将

认真研究中小投资者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互动邮箱：

zhengquanbu@akcome.com

互动电话：

0512-82557563

3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4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7

月

27

日

14:00

2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路公司三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承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5

人，股东代表

2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287,917,97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71%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

1

人，拥有

及代表的股份为

4,2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6%

。

2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1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4,2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6%

。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7,917,97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邹云坚、周江昊

（三）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771� � � �证券简称:真视通 公告编码:2015-014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在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刊登了《

2015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

业绩快报中所列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及上年同

期财务数据均正确无误

,

但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

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和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的增减变动幅度时

,

计算有误

,

现更正如下

:

《

2015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数据

: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更正前

: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８ ０．４２ －１０．６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７４％ １０．３４％ ３．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６．４２ ４．４９ ４２．８０％

更正后

: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８ ０．４２ －９．５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７４％ １０．３４％ ０．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６．４２ ４．４９ ４２．９８％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

,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

者造成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会加强定期报告编制工作

,

进一

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71� � � �证券简称:真视通 公告编码:2015-015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5

年半年报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2015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７１

，

６６４

，

５７７．６４ ２４１

，

０４０

，

２９９．６６ １２．７１％

营业利润

３３

，

６５５

，

６５４．１８ ２６

，

７８５

，

７４３．８５ ２５．６５％

利润总额

３５

，

４５３

，

１０１．１３ ２９

，

５４８

，

５１８．１０ １９．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

，

０３７

，

０３６．１４ ２５

，

３９４

，

１４５．２０ １８．２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８ ０．４２ －９．５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７４％ １０．３４％ ０．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８９７

，

８４９

，

５０６．３２ ７４１

，

４５５

，

７７６．７９ ２１．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５１３

，

３５５

，

７４５．８６ ２６９

，

６２５

，

４５４．９７ ９０．４０％

股 本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６．４２ ４．４９ ４２．９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166.46

万元

,

同比上升

12.71%;

利润总额

3,545.31

万元

,

同比上

升

1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3.70

万元

,

同比上升

18.28%

。业绩上升的主要原

因是

:1

、公司多媒体信息系统业务较去年同期增长

;2

、公司加大对账龄长的应收账款的催款力

度

,

本年账龄长的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较好

,

资产减值损失有所降低

,

利润总额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

,

与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公告书》中关于

2015

年度上半年经营业绩预计中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的预计存在差异

,

主要是

公司加大对账龄长的应收账款的催款力度

,

本年账龄长的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较好

,

资产减值损

失有所降低

,

利润总额及净利润较预计增加。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7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编号:临 2015-06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

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４６４

，

４２５．１８ ４３６

，

９２５．５９ ２３５．１７

营业利润

８８１

，

０３７．６５ ２０１

，

４２２．８４ ３３７．４１

利润总额

８８３

，

３８７．３３ ２０３

，

４９０．０５ ３３４．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６７

，

４８２．１９ １５１

，

７６３．３０ ３３９．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１４５０ ０．２７１０ ３２２．５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３３ ４．１１

增加

１１．２２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５８

，

０１６

，

１２６．５１ ２７

，

２２２

，

６０３．５５ １１３．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７

，

７０５

，

３７６．６８ ４

，

１２９

，

８５５．６４ ８６．５８

股 本

７１６

，

２７６．８８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１０．７６ ７．３７ ４６．００

注：

１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会计政策变更，上年同期数已做相应调整；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６８５

号），并经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准， 本公司发行的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

Ｈ

股）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并开始上市交易， 联席全球协调人部分行使超额配售

权并要求本公司额外发行

１６２

，

７６８

，

８００

股

Ｈ

股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公司总股本因此由

５６０

，

０００

万股变动为

７１６

，

２７６．８８

万股。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沪深股指大幅上扬。截止

６

月末，上证综指较年初上涨了

３２．２３％

；市场股

票基金成交量急剧放大，上半年沪深两市

Ａ

、

Ｂ

股总成交金额同比增加了

５４３．２５％

（公司根据公

开数据统计）；投资者参与热情高涨，开户数量大增。在此市场环境下，公司加快转型步伐，加

大资本中介业务、创新业务和通道业务的拓展力度，同时提高财务杠杆水平，上半年完成了

四期共

１１０

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和三期共

３６０

亿元人民币次级债券发行工作，并完成了

Ｈ

股

发行工作，募集资金净额折合人民币

３００．１５

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公司经

纪与财富管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和证券自营与交易业务等主要业务的经营

业绩均实现了大幅增长。

三、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吴万善先生和财务负责人舒本娥女士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14� � �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15-053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馨科技”、“公司”或“本公司”）的股东广

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讯”）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与自然人陈东、杨荣富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广讯拟转让所持有宝馨科技的股份

２

，

７００

万股、

１

，

８００

万股分别给自然人陈东、杨荣富，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８１

、

２０１４－

０８２

）。

广讯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与自然人朱永福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广讯拟转让所持有宝馨

科技的股份

２

，

５００

万股给自然人朱永福。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载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２

）。

广讯作为宝馨科技的股东，截止目前，广讯直接持有宝馨科技

１１

，

２００

万股股份。广讯的

股东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的注册资本

（万美元）

持股比例

间接持有宝馨科技的股份数量

（万股）

ＣＨＡＮＧ ＹＵ－ＨＵＩ ２５５ ５１．００％ ５

，

７１２

叶云宙

２４５ ４９．００％ ５

，

４８８

合 计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２００

ＣＨＡＮＧ ＹＵ－ＨＵＩ

、叶云宙作为宝馨科技的实际控制人，通过直接持有广讯的股份，分别

间接持有宝馨科技的股份数为

５

，

７１２

万股、

５

，

４８８

万股。

公司股东广讯及实际控制人

ＣＨＡＮＧ ＹＵ－ＨＵＩ

、 叶云宙夫妇在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时作出的承诺如下：

１

、广讯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即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３

日止），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

股份。

２

、叶云宙通过直接持有广讯的股份而间接持有宝馨科技的股份，且担任宝馨科技的董事

长。依据《公司法》及其他适用法律的要求，叶云宙曾做出承诺如下：“（

１

）自宝馨科技首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即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３

日止），本人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宝馨科技的任何股份。（

２

）上述锁定期满后，若本人仍

担任宝馨科技之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宝馨科技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宝馨

科技的任何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宝馨科技

的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宝馨科技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

３

）除上述锁定事项之

外， 本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股份变动的相关规

定。”基于前述承诺的第（

２

）项内容，对于叶云宙所间接拥有权益的宝馨科技的

５

，

４８８

万股，在

２０１５

年度，叶云宙通过各种方式可予以转让的股份数不应超过

１

，

３７２

万股。

本次广讯拟转让所持有宝馨科技的股份

２

，

７００

万股、

１

，

８００

万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分别给自然

人陈东、杨荣富、朱永福，本次拟共计转让

７

，

０００

万股（包括宝馨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ＣＨＡＮＧ

ＹＵ－ＨＵＩ

所间接持有宝馨科技的股份数

５

，

６２８

万股， 宝馨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叶云宙所间接持

有宝馨科技的股份数

１

，

３７２

万股），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的数量在广讯

２０１５

年度可协议转让股

份数量的额度之内。

综上所述， 广讯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宜未违反公司股东广讯， 公司实际控制人

ＣＨＡＮ

ＹＵ－ＨＵＩ

、叶云宙所作出的关于减持公司股票相关承诺的规定。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公告编号:临2015-051

债券代码:122382� � � �债券简称:14京银债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14京银债”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特别提示

:

1

、 根据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

及《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以下简称“《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

)

的规定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

人和

/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

不含二分之一

)

通过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2

、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

,

对于所有本期债券持有

人

(

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

,

以及在相关决议通

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

),

在其债券持有期间均有同等效力和约束力。

3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经通知的事项进行表决。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拟审议事项时

,

不得对拟审议事项进行变更。任何对拟审议事项的变更应被视为一个新的拟审议事项

,

不得在

本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4

、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是债券持有人。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

该议案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根据《募集说明书》、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

规定

,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召集人”

)

提议召开京投银泰股份

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201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会议时间

:2015

年

8

月

11

日

10:00

3

、会议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银泰中心

C

座

17

层会议室

4

、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

:

现场会议形式

,

记名式现场投票表决

5

、债权登记日

:2015

年

8

月

7

日

(

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

6

、参会登记时间

:

不晚于

2015

年

8

月

6

日

17:00

时前

(

可以通过传真或邮件方式送达指定的登

记地址

,

以公司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准

)

二、出席会议对象和参会办法

(

一

)

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权利

1

、截至

2015

年

8

月

7

日下午收市

(15:00)

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

14

京银债”债券持有人均可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债券持有人也可以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债券持有人。

2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

,

可以在会议上参与讨论

,

但没有表决权

:

(1)

债券受托管理人

(2)

公司委托的人员

(3)

保证人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委托的人员

(4)

见证律师

(

二

)

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

1

、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若为自然人、且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提供本人身份证文件和持有

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账目文件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

人应当提供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依法出具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被代理人身份证明文

件、被代理人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2

、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若为机构投资者

,

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会议的

,

应提供

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

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提供本人身份证

明文件、被代理人

(

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

依法出具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被代理人身份证明文

件、被代理人持有本期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3

、登记方式

:

符合上述条件的、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可于

2015

年

8

月

6

日前书面回复召

集人进行登记

(

以信函或传真方式

),

书面材料应包括债券持有人姓名

(

或单位名称

)

、有效身份

证复印件

(

或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债权登记日所持“

14

京银债”张数、联

系电话、地址及邮编

(

受委托人须附上本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和投票代理委托书

)

。以信函方式

登记的

,

以召集人收到信函的时间为准

,

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6

日

17:00

时前。

4

、联系方式

(1)

债券发行人

: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北京银泰中心

C

座

17

层

联系人

:

周向芳

邮编

:100022

电话

:010-65636656

传真

:010-65636654

(2)

债券受托管理人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

C

座

601

联系人

:

华佳、方扬

邮编

:310007

电话

:0571-87902082

、

0571-87903134

传真

:0571-87903239

三、会议审议议案

会议审议事项

: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的议案》

,

议案全文见附件

1

四、表决程序和效力

1

、每一张本期未偿还“

14

京银债”债券

(

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有一票表决权。

2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二十九条

1-5

点规定的相关债券持有人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

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意见

,

但其代表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不计入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张数总

数。

3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

债券持有人

(

包括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数额行使表决权。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应当回避表决的债券持

有人持有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均不计入出席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公司债

券总张数。

4

、债券持有人或其他代理人对审议事项表决时

,

只能投票表示

:

同意或反对或弃权

,

其他均

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

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5

、 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持有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

不含二分之一

)

通过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6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

但其中涉及须经有权机构批准的事项

,

经

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生效日期另有明确规定的决议除外。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债权及

担保权利

,

不得与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有效决议相抵触。

7

、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

,

对于所有本期债券持有

人

(

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

,

以及在相关决议通

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

,

下同

),

在其债券持有人期间均有同等效力和约束力。

8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后

,

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

,

并负责执行会议

决议。

五、其他事项

1

、与会债券持有人

/

或代理人应自行承担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差旅费等费用。

2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

(

或代理人

)

需办理出席登记

,

未办理出席登记的

,

不能行使表决

权。

特此公告。

发行人: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8日

附件

:1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的议案

2

、

2015

年第一次“

14

京银债”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

)

3

、

2015

年第一次“

14

京银债”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

)

4

、投票代理委托书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8日

附件

1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的议案

近期证券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

,

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

增强投资者信心

,

构建长期稳

定的投资者群体

,

树立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

,

经考虑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本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

根据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以及《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

,

公司将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对公司股份进行回购

,

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

,

从而减

少公司的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

5,920

万元

,

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

8

元

,

即以每股

8

元或更低的

价格回购股票。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920

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8

元

/

股的条件

下

,

最大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

74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约

1%,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四

个月

,

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额或回购股份数量达到最高限额

,

则回购方

案实施完毕

,

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

,

在回购期限内

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具体回购股份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公告的《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

,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

影响

,

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以及考虑到“

14

京银债”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全

额无条件不可撤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因此不会对公司就“

14

京银债”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特请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201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

:

就公司完成本次回购股份后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

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

14

京银债”项下的

债务。

附件

2

2015年第一次“14京银债”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

本公司已经按照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

券

201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对会议有关议案进行了审议

,

本公司对《关于不要求公

司提前清偿债务的议案》表决如下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债券持有人盖章

:

法人代表签字

:

受托代理人签字

:

债券持有数量

:

持有人证券账号

:

日期

:

年 月 日

注

:1

、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

”

;

2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附件

3

2015年第一次“14京银债”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

本人已经按照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201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对会议有关议案进行了审议

,

本人对《关于不要求公司提

前清偿债务的议案》表决如下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债券持有人盖章

:

受托代理人签字

:

债券持有数量

:

持有人证券账号

:

日期

:

年 月 日

注

:1

、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

”

;

2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附件

4

投票代理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生代表

□

本单位

/□

本人出席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201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的议案》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１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

:

1

、请在“赞成”、“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

”

;

2

、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

,

视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

3

、投票代理委托书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

(

法人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有面额为

￥100

的债券张数

:

委托人的证券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2015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

:

自本投票代理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止。

2015年 7 月 2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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